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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MINSHENG DIT GROUP LIMITED
中民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6）

所得款項用途之更新資料

茲提述中民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
日之通函（「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年報（「二零一五年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份認購事項及可換股債券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完成根據股份認購事項及可換股債券認
購事項發行股份及可換股債券，並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1,498,0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年報披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所得款項實際用途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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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更新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動用
之股份認購事項及可換股債券認購事項所籌集所得款項之用途：

公告日期 事件
所得款項
淨額

所公佈所得款項之
計劃用途

年報所披露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所得款項用途

年報所披露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
所得款項淨額
未動用部分

於本公告日期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之
更新資料

二零一五年
五月
二十七日

按每股 0.2港元之
認購價配發及
發行6,500,000,000
股本公司之
新股份以及發行
200,000,000港元
之零票息可換股
債券

1,498,000,000
港元

約600,000,000港元用於
推進金鴻置業有限
公司之建議收購事項
（「建議收購事項」）

本公司決定不再繼續進行
建議收購事項，而600,000,000
港元將用於爭取本集團的其
他投資機會，包括物業相關
和預製裝配式建築業務。
為提高本集團閒置現金之
回報率，約 23,000,000港元
及193,000,000港元已在二零
一五年六月分別用於投資以
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未動用之所得款項
384,000,000港元
以銀行存款持有

384,000,000港元已用作投資
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
從事物業相關和預製裝
配式建築業務之資金

約800,000,000港元用作
投資或取得中國上游
地產開發行業在華中、
華東及華南之新商機

120,000,000港元已用於土地
收購及設施升級

未動用之所得款項
680,000,000港元
以銀行存款持有

680,000,000港元已用作投資
本集團於華中、華東及
華南經營業務之附屬
公司之資金

約98,000,000港元用作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20,00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
之營運資金

未動用之所得款項
78,000,000港元以
銀行存款持有

78,000,000港元
已用作本集團之
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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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本公司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如彼等對本身之狀況有任
何疑問，應諮詢其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中民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誾軍

香港，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誾軍先生（主席）、楊宏偉先生為執行董事；彭
雄文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姜洪慶先生、李志明先生及馬立山先生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


